附件1：
2006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给水排水、动力）、

注册电气工程师（发输变电、供配电）、注册化工工程师

执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4月中旬
	下发考前规则模板

	7月中旬以前
	完成组织报名及资格审查工作

	8月13日前
	安排考场、发准考证、上报试卷预订单

	9月23日


	8:00—11:00   各专业知识考试（上）

	
	8:00—12:00   各专业基础考试（上）

	
	14:00—17:00  各专业知识考试（下）

	
	14:00—18:00  各专业基础考试（下）

	9月24日
	8:00—11:00   各专业案例考试（上）

	
	8:00—12:00   一、二级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上）

	
	14:00—17:00   各专业案例考试（下）

	
	14:00—18:00  一、二级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下）

	9月27日
	下发有关考后规则模板

	10月底前
	各地报送考场和成绩信息

	11月14日前
	确定试卷调档线标准

	11月下旬
	完成一级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专家阅卷评分工作并培训各地二级结构工程师考试评分骨干，其他专业完成专业案例科目专家阅卷评分工作。

	12月中旬
	下发考试合格标准及考试最终确认成绩

	12月底前
	各地公布确认的考试成绩


1
1

